
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申請書
(核銷、展延核銷)
2-1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2-2冷凍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
2-3生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
2-4輸銷漁獲證明書(外銷證、韓國或日本格式)
2-5輸歐盟漁獲證明書
2-6填寫說明
農業部漁業署
「魚貨來源證明文件」核銷申請書
	申請日期
	
	蓋章(公司或自然人印章)

	申請人類別
	□遠洋漁業經營者 □遠洋魚貨出口業者
	

	申請人名稱
	(中文) 
	

	通訊地址
	(中文) 
	

	聯絡人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申請人遞件前應確認事項：

1.確認申請核銷之魚貨來源證明文件(包含符合一定衛生條件)於核發後2個月內辦理。
2.確認應檢附文件(詳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第八條附件三)無缺漏；核銷1份以上漁獲證明書件者，請於每份證明書件應檢附文件右上角註明序號，並依序號由小至大排序。

	申請之漁獲物流向資訊(漁三字第○○○號請填寫公文字號10碼數字；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序號
	漁獲證明書編號
(漁三字第○○○號)
	核發日期
	漁船名稱
	統一編號CTNO

(5碼數字)
	核發重量

（公斤）
	核銷重量

（公斤）
	輸銷國家

	1
	
	
	
	
	
	
	

	2
	
	
	
	
	
	
	

	3
	
	
	
	
	
	
	

	4
	
	
	
	
	
	
	

	5
	
	
	
	
	
	
	


農業部漁業署
「冷凍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核銷或展延核銷申請書
	申請日期
	
	蓋章(公司或自然人印章)

	申請人類別
	□遠洋漁業經營者 □遠洋魚貨出口業者
	

	申請人名稱
	(中文) 
	

	通訊地址
	(中文) 
	

	聯絡人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申請類型
(請勾選)
	1.□核銷2.□原證展延核銷期間(免填申請之漁獲物或漁產品流向資訊)

	※申請人遞件前應確認事項：

1.確認申請核銷之冷凍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於核發後6個月內辦理，或於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內申請展延核銷期間，每次展延最長期間為6個月，且不得逾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年，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漁獲物卸魚後核發者，自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2.確認應檢附文件(詳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第八條附件三)無缺漏；核銷1份以上漁獲證明書件者，請於每份證明書件應檢附文件右上角註明序號，並依序號由小至大排序。

	申請之漁獲物或漁產品流向資訊(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序號
	漁獲證明書編號
	核發日期
	漁船名稱
	統一編號CTNO

(5碼數字)
	核發重量

（公斤）
	核銷重量

（公斤）
	輸銷國家

	1
	
	
	
	
	
	
	

	2
	
	
	
	
	
	
	

	3
	
	
	
	
	
	
	

	4
	
	
	
	
	
	
	

	5
	
	
	
	
	
	
	


農業部漁業署
「生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核銷申請書
	申請日期
	
	蓋章(公司或自然人印章)

	申請人類別
	□遠洋漁業經營者 □遠洋魚貨出口業者
	

	申請人名稱
	(中文) 
	

	通訊地址
	(中文) 
	

	聯絡人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申請人遞件前應確認事項：

1.確認申請核銷之生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於核發後2個月內辦理。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年，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漁獲物卸魚後核發者，自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2.確認應檢附文件(詳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第八條附件三)無缺漏；核銷1份以上漁獲證明書件者，請於每份證明書件應檢附文件右上角註明序號，並依序號由小至大排序。

	申請之漁獲物或漁產品流向資訊(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序號
	漁獲證明書編號
	核發日期
	漁船名稱
	統一編號CTNO

(5碼數字)
	核發重量

（公斤）
	核銷重量

（公斤）
	輸銷國家

	1
	
	
	
	
	
	
	

	2
	
	
	
	
	
	
	

	3
	
	
	
	
	
	
	

	4
	
	
	
	
	
	
	

	5
	
	
	
	
	
	
	


農業部漁業署
「輸銷漁獲證明書□外銷證□韓國格式□日本格式」核銷或展延核銷申請書
	申請日期
	
	蓋章(公司或自然人印章)

	申請人類別
	□遠洋漁業經營者 □遠洋魚貨出口業者
	

	申請人名稱
	(中文) 
	

	通訊地址
	(中文) 
	

	聯絡人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申請類型
(請勾選)
	1.□核銷2.□原證展延核銷期間(免填申請之漁獲物或漁產品流向資訊)

	※申請人遞件前應確認事項：

1.確認申請核銷之輸銷漁獲證明書(外銷證)於核發後2個月內辦理，或於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內申請展延核銷期間，每次展延最長期間為2個月，且不得逾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年，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漁獲物卸魚後核發者，自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2.確認應檢附文件(詳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第八條附件三)無缺漏；核銷1份以上漁獲證明書件者，請於每份證明書件應檢附文件右上角註明序號，並依序號由小至大排序。

	申請之漁獲物或漁產品流向資訊(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序號
	漁獲證明書編號
	核發日期
	漁船名稱
	統一編號CTNO

(5碼數字)
	核發重量

（公斤）
	核銷重量

（公斤）
	輸銷國家

	1
	
	
	
	
	
	
	

	2
	
	
	
	
	
	
	

	3
	
	
	
	
	
	
	

	4
	
	
	
	
	
	
	

	5
	
	
	
	
	
	
	


農業部漁業署
「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核銷或展延核銷申請書
	申請日期
	
	蓋章(公司或自然人印章)

	申請人類別
	□遠洋漁業經營者 □遠洋魚貨出口業者
	

	申請人名稱
	(中文) 
	

	通訊地址
	(中文) 
	

	聯絡人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申請類型
(請勾選)
	1.□核銷2.□原證展延核銷期間(免填申請之漁獲物或漁產品流向資訊)

	※申請人遞件前應確認事項：

1.確認申請核銷之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於核發後2個月內辦理，或於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內申請展延核銷期間，每次展延最長期間為2個月，且不得逾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年，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漁獲物卸魚後核發者，自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2.確認應檢附文件(詳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第八條附件三)無缺漏；核銷1份以上漁獲證明書件者，請於每份證明書件應檢附文件右上角註明序號，並依序號由小至大排序。

	申請之漁獲物或漁產品流向資訊(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序號
	漁獲證明書編號
	核發日期
	漁船名稱
	統一編號CTNO

(5碼數字)
	核發重量

（公斤）
	核銷重量

（公斤）
	輸銷國家

	1
	
	
	
	
	
	
	

	2
	
	
	
	
	
	
	

	3
	
	
	
	
	
	
	

	4
	
	
	
	
	
	
	

	5
	
	
	
	
	
	
	


填寫說明
一、申請書按漁獲證明書種類區分，除漁船捕撈證明文件、輸銷漁獲證明書(內銷證)無核銷、展延核銷適用規定外，其他漁獲證明書應依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第八條附件三規範之核銷期間及應檢附文件辦理。

二、申請日期：指本署收件日期，並由本署統一蓋日期章。

三、申請人：請勾選經營者或出口業者，出口業者應取得農業部核准資格。

（一）申請人名稱、通訊地址及聯絡人資訊：請填寫經營者或出口業者全名及公文可送達之地址，並留下聯絡人電話、傳真及電郵等資訊。

（二）蓋章：申請人如為公司法人，請蓋公司印章；如為自然人之經營者，請蓋自然人姓名章或以簽名方式取代蓋章。

四、申請類型：除魚貨來源證明文件、生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無申請選項外，其他漁獲證明書請依核銷、原證展延核銷期間選項勾選，另有格式者，請一併於申請書標題勾選格式選項。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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